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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一【通訊軟體派工、要求用非契約品項並讓其他廠商施作案】

（參考機關實際發生案例） 

【案情】 

機關「小溪步道設施維護及災害搶修工程」開口契約採購案，遭承攬

廠商好安心工程行檢舉採購承辦人家家「1.以通訊軟體要求廠商開工，

廠商配合辦理現地會勘後以通訊軟體回報估價單，卻不派工。2.要求

廠商使用契約未規範之品項，導致廠商無法請款，卻又表示將用補工

數之方式處理。」而機關另一公務員豪豪以小額採購案將好安心工程

行履約範圍中的小溪步道設施維護工程交給其他廠商施作。 

【研析】 

1. 機關人員以通訊軟體通知派工、會勘未製作書面資料，易引發爭

議，建議派工及會勘均應製作書面資料。 

2. 機關人員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即任意變更項目派工，易衍生價金給

付爭議；另私下指示廠商施作契約以外項目，且以補工數方式代

替實際施作情形並於派工單及竣工單記載不實事項，涉及公務員

登載不實文書罪。（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9 年度上訴字第

2426 號刑事判決，公務員因擅自要求承攬廠商將開口契約中單價

新臺幣（下同）65 元「百慕達草」草塊施作，變更為單價 21 元

的「噴草籽」施作，且在派工單及竣工單上記載單價 65 元「百慕

達草」草塊施作之不實事項，並分別提供主管及廠商據以派工或

請款，經法院判決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一

年六月）。機關人員應依契約進行履約管理，如有必要，得於契約

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依規定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並如實記

載派工單及竣工單。 

3. 機關既就類似之採購案訂有開口契約，基於誠信原則，如另洽其

他廠商施作，致開口契約項目結算數量，顯低於開口契約預估數

量者，宜有正當理由。建議機關人員勿擅自另洽廠商辦理與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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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類似之採購案，如確有洽其他廠商施作之必要，須提出正當

理由並依規定簽辦採購。 

【責任】 

家家遭機關核予申誡二次處分、豪豪遭機關核予書面警告處分。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2. 刑法第 216 條：「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

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3. 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4. 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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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二【未落實履約管理，廠商履約超過採購金額上限案】（參

考機關實際發生案例） 

【案情】 

淑芬辦理「環境維護計畫」開口契約採購案，再分給所屬阿達、阿琴

依照權責區域分別通知廠商進行環境維護，結果淑芬沒有做好履約管

理，統計各區派工情形，阿達也沒有控管自己責任區的派工情形，未

於廠商完工後立刻辦理核銷，導致整體採購案結算時之已派工完工金

額 393 萬元，已超出契約金額及採購金額上限 200 萬元，而且契約

沒有載明此情形是否應給付價金，導致付款爭議。 

【研析】 

1. 「以單價決標者，未載明預估數量或採購金額上限」屬於政府採

購錯誤行為態樣，建議仍需依照採購契約要項在契約註明採購上

限數量或金額，以及契約終止時間，並由機關及廠商均落實履約

管理，儘速辦理核銷，即時統計派工情形並核銷，避免超量施工

後造成價金給付爭議。 

2. 廠商履約超過金額上限，原則應依契約所載之規定給付價金，如

契約未訂明，為避免價金給付疑義，建議依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之

1，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或以書面向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申請諮詢（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7

年 2 月 1 日工程企字第 10700034980 號函）。 

3. 相似案例：某消防局 107 年救護耗材開口契約採購案，相關人員

未妥適控管各式救護耗材之訂貨作業，致廠商實際交貨金額超過

契約金額，且未及時辦理後續擴充採購程序，採購履約管理作業

核有疏失（審計部110年12月2日函報監察院備查之稽察案例）。 

【責任】 

淑芬跟阿達分別遭機關核予書面警告處分。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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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購契約要項第 30 點：「契約應記載總價。無總價者應記載項目、

單價及金額或數量上限。」 

2. 採購契約要項第 43 點：「履約期限之訂定，得為下列方式之一，

由機關載明於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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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三【將未公告之單價提供給潛在投標廠商案】（參考新竹地

院，108 年度訴字第 702 號刑事判決） 

【案情】 

志明是南山區公所秘書，因「南山區公所農業工程」採購案潛在投標

廠商湯湯一再要求、請託，據以評估是否投標，遂指示不知情之承辦

人施施將「南山區公所農業工程」採購案（含該採購案中之「護欄設

施改善工程」開口契約採購案之詳細價目表預算），送到秘書辦公室

供湯湯閱覽，並任由湯湯用手機拍攝相關內容後離開。雖然之後湯湯

評估不划算而未投標，志明仍被法院判決有罪。 

【研析】 

1. 開口契約，是指在一定期間內，以一定金額或數量為上限之採購，

依「契約單價」及實際施作或供應之數量結算，由機關視實際需

要隨時通知得標廠商履約之契約。所以，開口契約所得工程款之

多寡，除取決於實際實作數量即需求之數量外，所重者當為該項

細項工程實作之「契約單價」，且此一「契約單價」絕非無中生有，

應係憑依原先詳細價目表（預算）之細項工程「單價」分析結果

議定而得。該詳細價目表（預算）中所載細項工程之「單價」、「複

價」資訊，對於投標廠商而言是可以據以確實評估是否投標、得

標後之成本、風險及利潤之重要資訊，故投標時該資訊之有無，

顯然會引起投標廠商之不公平競爭，自應屬開標前不得洩漏之資

料。本案中「護欄設施改善工程」開口契約採購案之詳細價目表

（預算），因載有各項次工程之單價、複價，為防止廠商因先行瞭

解此部分資訊所造成之不公平競爭現象，當屬應祕密之文書。 

2. 機關人員在辦理採購業務時，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規定辦理採

購案相關資料之保密事宜。 

【責任】 

志明犯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處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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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六月。 

【參考法令】 

1. 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2.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2 項：「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

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

考資料者，不在此限。」、「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

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3. 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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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四【不違背職務收小錢案】（參考橋頭地院，109 年度訴字

第 143 號刑事判決） 

【案情】 

阿杰在桃花源區公所擔任約僱代理技士，負責辦理該公所採購案件發

包、履約管理、驗收、結算計價請款等業務。鴻圖大展事務所得標桃

花源區公所之「水利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開口契約採購案，由事務

所人員阿彬擔任現場監造，之後分別由富有公司、發達公司及福氣公

司承攬鴻圖大展事務所設計之 A、B、C、D 案水利工程，然後阿杰

跟阿彬討論並著手下列行為： 

1. A 工程驗收時，由阿彬向承攬廠商富有公司以「暗示」方式索取

5,000 元，因為富有公司驗收人員身上沒有足夠的現金，阿彬就先

自掏腰包在驗收現場將 5,000 元交給阿杰，然後在驗收後到富有

公司向負責人阿富說明，並向阿富索取到 5,000 元代墊款項。 

2. B、C 工程驗收時，由阿彬向承攬廠商發達公司負責人阿發以「暗

示」方式索取 5,000 元，之後轉交給阿杰。 

3. D 工程驗收前，由阿彬向承攬廠商福氣公司負責人阿福表示「驗

收阿杰你要自己處理」之暗示，阿福回應「好」。驗收「後」幾天，

阿杰前往該公司，向阿福表示「借款 2,000 元」，取得 2,000 元後，

再表示「能否再多 3,000 元」，而取得共 5,000 元。 

【研析】 

1.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罪，其要求、

期約或收受，係屬 3 種不同階段之犯罪行為態樣。所謂要求，乃

向相對人索求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單方意思表示，不論明示或

暗示、直接或間接，一經要求，罪即成立，更不問相對人允諾與

否（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191號判決參照）。本案阿彬在A、

B、C 工程驗收時，以暗示的方式表達索取賄款之意，已符合「要

求」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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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阿彬為事務所人員，雖不具公務員身分，惟阿彬與公務員阿

杰討論並著手犯行，主觀上有犯意聯絡，客觀上有行為分擔，屬

於共犯關係，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3 條，亦依貪污治罪條例處斷。 

3.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須他人有行求賄賂之意思，而公務員於其職務範圍內，有允諾踐

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且所收受之金錢、財物或不正利益與其

職務上之行為有相當對價關係，始足當之…。如公務員就其職務範

圍內，允諾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雙方相互之間具有對價關

係，縱假借餽贈、酬謝、諮詢顧問費或政治獻金等各種名義之變

相給付，亦難謂與職務無關而無對價關係，且究係事前抑或事後

給付，以及該公務員事後是否確已踐履該項職務上之特定行為，

俱非所問（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5370 號判決參照）。本案法

院審酌 D 工程雖已驗收，但承攬廠商福氣公司負責人阿福必考量

日後高度可能再次承作區公所工程，希望工程容易驗收，因此如

數給予阿杰（以借款名義）索要的款項，以求與阿杰保持良好關

係。故阿福交付 5,000 元款項，與阿杰驗收職務行為間具有一定

之對價關係。 

【責任】 

1. 阿杰與阿彬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3 行為，

3 罪），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褫奪公權三年。 

2. 富有公司、發達公司及福氣公司負責人各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對於

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各處拘役三十日或五十

日。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3 條：「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亦依本條

例處斷。」 

2.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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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三、對於職務

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3.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第 4 項：「對於第 2 條人員，關於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不具第 2 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 3 項之罪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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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五【臨時僱用人員浮報施作數量收賄案】（參考臺灣高等法

院，104 年度上更（一）字第 73 號刑事判決） 

【案情】 

小陳是森林鄉公所依「非編制人員管理要點」僱用之臨時人員，是「瀝

青混凝土路面修復工程」開口合約採購案承辦人，負責監工及協驗事

宜。小陳在驗收前向得標廠商曉世表示，已主動浮報 2 千多平方公尺

瀝青施作數量，打散分配在 9 個地點，家人生病，醫藥費用龐大等

暗示索取金錢之語，曉世未表示反對。此外，小陳在未前往上開工程

施工現場監工情形下，不實登載其有至施作現場監工，並於辦理結算

前，填載不實之浮報後工程數量於監工日報，並製作相關工程款之動

支經費請示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決算書、竣工驗收表、結

算明細表及工程數量計算表，促使森林鄉公所給付工程相關費用。曉

世在獲取浮報工程數量之工程款金額計 56 萬 6,532 元後，將內裝有

18 萬元現金之牛皮紙袋交給小陳。 

【研析】 

1. 小陳雖然是臨時僱用人員，但是他有法令任用依據，且辦理監工

及協驗等職務內容亦具有法定職務權限，顯與從事純屬肉體性、

機械性勞務之人員不同，屬於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所稱

之公務員，並適用貪污治罪條例。 

2. 公務員為其職務上之特定行為在先，而後有收受他人交付財物之

情形，如果公務員先前為職務上特定行為之時，主觀上有冀求收

受財物之認識，而後交付者主觀上又係因該公務員先前為職務上

特定行為之原因而交付財物，仍應認該公務員收受財物，與其先

前職務上之特定行為，具有對價關係。曉世在取得本件工程款的

隔天就將內裝 18 萬元現金之牛皮紙袋交給小陳；因為曉世以瀝青

混凝土路面刨除、瀝青黏層、密集級配等單價乘上浮報數量 2 千

多平方公尺計算，得出多得工程款約有 4 、50 萬元，扣除應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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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金後，主觀上認為給予小陳 18 萬元為合理，可見該 18 萬元

與小陳違背職務之行為具有對價關係。 

【責任】 

小陳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

書行為，因被收受賄賂行為吸收，不另論罪），處有期徒刑六年。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 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3.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4. 刑法第 216 條：「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

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5.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5 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

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五、對

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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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六【規避採購程序以小額採購圖利廠商案】（參考臺東地院，

108 年度原訴字第 34 號刑事判決） 

【案情】 

威武鄉公所為補助農民而辦理採購水管之「灌溉系統改善工程」（下

稱水管採購案），威武鄉鄉長老趙遂於 101 年 4 月間起，將 5 件水管

採購案，指定由英俊承包。英俊雖均以高於市價之價格出售水管予威

武鄉公所，仍不以此為滿足，而在某天，請老趙提高威武鄉公所編列

之水管採購案價格，以增加利潤。老趙就將可以合併辦理公開招標之

水管開口契約採購案分 126 次小額採購辦理，並指定英俊承包，且

按英俊的意思，哄抬水管採購案價格，讓英俊可以高於市價之價格（最

高達2倍）出售水管予威武鄉公所，使英俊獲取不法所得319萬6,106

元。 

【研析】 

1. 如僅係商民為謀取私人（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要求公務

員設法成全，公務員明知其請求與法令不合，不屬便民服務範疇，

卻仍為其因人設事，使該人獲取不法利益，但自己並未從中獲取

不法利益，屬是否成立圖利罪名之問題（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

字第 3571 號、99 年度台上字第 2864 號判決意旨參照）。老趙明

知威武鄉農民眾多，水管需求量龐大，且依水管採購案辦理情形，

可預見定期均有相當數量之申請水管採購之陳情案，而水管採購

案內容均大致相同，送貨地點亦均在威武鄉，應合併採購，卻將

水管採購案分批以小額採購程序辦理，以取得逕洽廠商之權限，

指定英俊由承包，並依照英俊意思，哄抬水管採購案價格，已非

單純的便民行為，而是涉及圖利。 

2.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所稱主管之事務，係

指公務員依據法令之規定，於職務範圍內，對於事務有主持或執

行之權限者而言。此種主管之事務，不論為恒久抑暫時，全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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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主辦或兼辦，協辦或會辦，係出之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

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在所不計，更不以有最終決定之權責為限。

老趙任職威武鄉鄉長期間，對於公共工程相關採購案預算及底價

訂定、招標等事務具有核定權限，而屬其主管之事務。 

3. 不法利益，乃公務員圖利對象所得之工程款，於扣除成本、稅捐

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得標廠商於扣除

材料成本、管銷費用及稅捐後，固通常會有合理之利潤，然如公

務員違背正當之招標程序或法令規定，使廠商原來無法取得之標

案順利得標，則上揭所指合理利潤，仍屬得標廠商本不應取得，

而違法取得之不法利益。另外，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雖

係身分犯，然若無身分者與有此身分之公務員，彼此之間有共同

圖利自己或他人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按諸刑法第 28 條及貪污

治罪條例第 3 條之規定，自應論以圖利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627 號、第 1545 號、第 958 號、第 822 號、

第 313 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 222 號判決意旨同此）。老趙以小

額採購指定英俊承包 126 次水管採購案，並依照英俊意思，哄抬

水管採購案價格，促使英俊獲得不法所得 319 萬 6,106 元。 

4. 公務員不得規避政府採購法法定程序而分批辦理採購，且不得協

助哄抬價格，避免觸法。 

5. 相似案例：某區公所將可合併辦理發包之 15 件排水溝改善工程小

額工程採購案分案逕洽某廠商辦理，另分案洽某廠商採購聯歡活

動暨水源保育活動與宣傳實施計畫之摸彩品及宣導品，違反政府

採購法規，分批辦理採購，且部分工項單價偏高，衍生增加公帑

支出等情（審計部 107 年 3 月 1 日函報監察院備查之稽察案例）。 

【責任】 

老趙跟英俊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老趙處有期徒刑六年；英俊處

有期徒刑二年，犯罪所得 319 萬 6,106 元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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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 

1. 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2. 政府採購法第 14 條：「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3.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6 條：「機關不得意圖規避

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

採購。」 

4. 刑法第 28 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5. 貪污治罪條例第 3 條：「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亦依本條

例處斷。」 

6.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四、對於主管或

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

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

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